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九十八學年度第三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九年五月六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二、地點：農藝學系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侯主任金日                             紀錄：溫英煌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本系在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教學課程之妥善規劃，系內教師同仁努力付出，與學

生奮發向上各項表現皆有相當不錯之結果，尤其在公務人員就業考試與升學考試表現

傑出，茲將 99 年 1-4 月重要成果說明如下: 

1.99 年 1 月 8日原住民特考放榜，本系兩位同學錄取 3等農業技術類，一位就讀農

藝學系碩士班一年級湯楊欽羨同學，錄取榜首；另一位為鄭予文系友，去年尚未畢

業即錄取農業技術類四等特考榜首，今年畢業半年後則錄取3等農業技術類第三名。 

2.99 年 3 月 1 日 98 年專技高等考試農業技師放榜本系第一屆大學部系友詹健佐錄

取，表現相當不錯。 

3.99年 3月 8日 98年地方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本系在校學生與畢業系友錄取人數創新

高，達 14位之多，錄取之畢業系友與在校學長姐如下: 

三等農業技術(北區)：詹維德(榜首)  張家銘  李宜潔 

三等農業技術(中區)：詹健佐  許軍駐  黃絲琳 

三等農業技術(南區)：郭庭瑜  周琪英  徐智政  黃勝隆(研究生) 

三等農業技術(東區)：李忠霖  林佳儀 

四等農業技術(澎湖區)：王曉嬋(榜首；大四學生) 

三等農業行政(南區)：陳音全(榜首) 

4. 99 年 3 月 19 日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所放榜，本系在學學生計錄取農藝系碩士班正

取生黎凱允、林倩宇、戴乃強、葉佳佳、何珮綺、顏  翎、徐仁浩、王品仁、王菱

妮與林鈺荏 10位；備取生陳裕文、劉宏澤、游淳卉、于聖平、謝濟宇、楊旻容、

黃泇锝、蔡幸蓉、黃雅鈴、林敬超、蔡承翰 11位，成果相當輝煌。 

5.99 年 3 月 19 日國立台灣大學研究所放榜本系戴乃強同學錄取農藝學系甲組碩士

班，表現佳。 

6.99 年 3 月 25 日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放榜，本系成果輝煌紀錄取農藝學系碩士班正

取生甲組:林倩宇、蘇向豪、王少佑；乙組： 黎凱允、蔡政杰、許勻滋、葉佳佳、

戴乃強、林鈺荏；備取生甲組:高國維、乙組:李嘉琪 

7.99 年 3 月 24 日公佈 99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最低級分，學校推薦本系最低總級分

為 48級分，篩選 32位，將錄取 6位；個人申請部分本系最低總級分為 50級分，

篩選 55位，將錄取 12位；原住民外加名額篩選 5位，將錄取 1位。整個甄選入學

將於今天報名截止，並於 4月 3日舉行口試。此次學校推薦與個人申請入學，本系

學校推薦去年最低總級分 43級分(1 位)，今年已大幅提升為 48級分；個人申請與

去年一致皆為總級分 50級分，今年本校最低總級分與去年相較各系所約下降 5-6



級分，本系能有所提升已相當不容易，尤其本系最低總級分較大部分師範學院、人

文藝術學院為高，也較農學院許多系所表現優異，感謝系內同仁之努力。 

7.99 年 4 月 3日本系舉辦 99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口試，學校推薦本系最低總級分為

48級分，篩選 32位，參加複試(資料審查與口試)有 27 位，最後錄取 6位；個人

申請部分本系最低總級分為 50級分，篩選 55 位，參加複試(資料審查與口試)有

46 位，最後錄取 12位；原住民外加名額篩選 5位，參加複試(資料審查與口試)

有 3位，最後錄取 1位。4月 9日本校召開 99 年大學甄選會議決定錄取名額與分

數，本系學校推薦錄取總級分 52-60 級分；個人申請部分錄取總級分 54-62 級分；

原住民外加名額錄取總級分 47級分也相當不錯，本系今年大學甄選入學錄取成績

有所提升相當不容易，感謝系內同仁之努力。 

8.99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由台灣農藝學會主辦，本系與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協辦之

2010 年台灣農藝學會年會作物科學講座與研究成果發表會，於國立嘉義大學國際

會議廳與農藝學系舉行，年會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9.本系傑出系友周欽俊董事長目前再捐贈 10 萬元，提供本系學生清寒學生獎學

金，此筆金額已於 4月 27 日匯入本系清寒學生獎學金專用帳戶，感謝系友對

本系長期來之獎助學金之捐贈。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大學部 98學年度入學適用課程標準，提高承認外系選修學分至多 15學分，

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本校 99年 4月 20 日，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希望各系能

藉由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增加外系選修科目之承認學分至多 15學分。 

（二）本系大學部 99學年度入學適用課程標準（附件一 P增 1），通識課程為 30 

      學分，必修為 60學分，選修為 38學分，選修學分至少應修畢及格本系專 

      業選修 29學分，承認外系選修課至多 9學分，並於 99 年 1 月 8日課程會

議通過。 

決議：本系專業選修學分，至多承認外系 15 學分，且至少應修畢及格本系專業選修 23

學分(含)以上。 

 

提案二 

案由：檢視本系大學部、研究所，學系簡介、教育目標、基本核心能力指標、課程地圖

等，提請討論。 

說明：（一）為配合校行政評鑑暨教學卓越計畫等及教務處 99年 4月 14 日通知及農學 

           院 99 年 4月 28 日，電子郵件通知辦理。 



（二）本系大學部（附件二 P1-9）、研究所（附件三 10-15）基本能力指標、課程 

      地圖等 相關資料，在前幾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為了再一次確認系所 

      教育目標與人才培育目標，再一次委請各委員檢視後，建置完整系所學生 

      職涯進路地圖。 

決議：檢視後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會 

 

 


